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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本级2024 年度预算

一、单位职能

（一）主要职能。

2008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

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

74 号）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主要职责为：

1.承担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责任。拟订住房保障

相关政策并指导实施。拟订廉租住房规划及政策，会同有关

部门做好中央有关廉租住房资金安排，监督地方组织实施。

编制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2.承担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的责任。拟订适合国情的住房

政策，指导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拟订全国住房建设规

划并指导实施，研究提出住房和城乡建设重大问题的政策建

议。

3.承担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起草住房

和城乡建设的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依法组织编制

和实施城乡规划，拟订城乡规划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会同有

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负责国务院交办的城市

总体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审查报批和监督实施，参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审查，拟订住房和城乡建设的科技

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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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担建立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责任。组织

制定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制定和发布工程建设全

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拟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评价方法、

经济参数、建设标准和工程造价的管理制度，拟订公共服务

设施（不含通信设施）建设标准并监督执行，指导监督各类

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价，组织发布工程造

价信息。

5.承担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

任。会同或配合有关部门组织拟订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并监

督执行，指导城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和开发利用工作，提

出房地产业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房地产开发、

房屋权属管理、房屋租赁、房屋面积管理、房地产估价与经

纪管理、物业管理、房屋征收拆迁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6.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指导全

国建筑活动，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

督执法，拟订勘察设计、施工、建设监理的法规和规章并监

督和指导实施，拟订工程建设、建筑业、勘察设计的行业发

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产业政策、规章制度并监

督执行，拟订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规章制度并监督

执行，组织协调建筑企业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

7.研究拟订城市建设的政策、规划并指导实施，指导城

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安全和应急管理，拟订全国风景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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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发展规划、政策并指导实施，负责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

审查报批和监督管理，组织审核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会同

文物等有关主管部门审核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申报，

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保护和监

督管理工作。

8.承担规范村镇建设、指导全国村镇建设的责任。拟订

村庄和小城镇建设政策并指导实施，指导村镇规划编制、农

村住房建设和安全及危房改造，指导小城镇和村庄人居生态

环境的改善工作，指导全国重点镇的建设。

9.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拟订建筑工程质

量、建筑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政策、规章制度并监督

执行，组织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拟

订建筑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的技术政策并指导实施。

10.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的责任。会同有关部

门拟订建筑节能的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重大建

筑节能项目，推进城镇减排。

11.负责住房公积金监督管理，确保公积金的有效使用

和安全。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住房公积金政策、发展规划并组

织实施，制定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和监督制度，监

督全国住房公积金和其他住房资金的管理、使用和安全，管

理住房公积金信息系统。

12.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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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2013 年，《中央编办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

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制定房屋交易政策、规章

制度并监督执行，指导监督房屋产权管理等工作；协同国土

资源部指导房屋登记工作，负责建设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不

再承担城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和开发利用等职责”。2019

年，《中央编办关于修订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文件的通知》

对有关单位不动产登记职责进行修改。修改后，“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负责制定房屋交易政策、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指导监督房屋产权管理等工作；负责建设全国房地产市场监

测系统。不再承担城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和开发利用等职

责”。

2016 年，《中央编办关于住房城乡建设部设立城市管理

监督局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设立城市

管理监督局，负责拟订城管执法的政策法规，指导全国城管

执法工作，开展城管执法行为监督，组织查处住房城乡建设

领域重大案件等职责”。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规定，“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城乡规划管理职责，划入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管理职责，划入国家林业和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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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将公安部指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职责划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二）机构情况。

住房城乡建设部内设机构：办公厅、法规司、住房改革

与发展司（研究室）、住房保障司、标准定额司、房地产市

场监管司、建筑市场监管司、城市建设司、村镇建设司、工

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建筑节能与科技司、住房公积金监管司、

城市管理监督局、计划财务与外事司、人事司、直属机关党

委、离退休干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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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本级 2024 年预算表

（一）收支总表。

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5,456.26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1.0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外交支出 1,002.86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科学技术支出 90.00

四、事业收入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45.55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城乡社区支出 34,957.93

六、其他收入 1,391.00 六、住房保障支出 1,187.41

本年收入合计 36,847.26 本年支出合计 39,234.78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71.00

上年结转 2,458.52

收 入 总 计 39,305.78 支 出 总 计 39,305.78

（二）收入总表。

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收入

事业

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下级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

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本级
39,305.78 2,458.52 35,456.26 1,300.00 91.00

合 计 39,305.78 2,458.52 35,456.26 1,300.00 91.00

注：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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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总表。

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对下级单位

补助支出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1.03 151.03

20111 纪检监察事务 151.03 151.03

2011105 派驻派出机构 151.03 151.03

202 外交支出 1,002.86 159.89 842.97

20202 驻外机构 159.89 159.89

2020201 驻外使领馆(团、处) 159.89 159.89

20204 国际组织 842.97 842.97

2020401 国际组织会费 59.76 59.76

2020402 国际组织捐赠 783.21 783.21

206 科学技术支出 90.00 90.00

206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90.00 90.00

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90.00 9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45.55 1,845.55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845.55 1,845.55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
1,090.29 1,090.29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缴费支出
755.26 755.26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4,957.93 9,685.86 23,972.07 1,300.00

212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31,930.18 9,685.86 20,944.32 1,300.00

2120101 行政运行 9,685.86 9,685.86

212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893.42 4,893.42

2120106 工程建设管理 7,399.06 7,399.06

2120107 市政公用行业市场监管 2,227.24 2,2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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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对下级单位

补助支出

2120109
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

监管
1,927.28 1,927.28

2120199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支出
5,797.32 4,497.32 1,300.00

21202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3,027.75 3,027.75

2120201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3,027.75 3,027.7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87.41 1,187.41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87.41 1,187.41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15.34 715.34

2210202 提租补贴 63.65 63.65

2210203 购房补贴 408.42 408.42

合 计 39,234.78 12,878.71 25,056.07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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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35,456.26 一、本年支出 37,914.78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5,456.26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1.0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外交支出 1,002.86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三）科学技术支出 90.00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45.55

二、上年结转 2,458.52 （五）城乡社区支出 33,637.93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458.52 （六）住房保障支出 1,187.4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37,914.78 支 出 总 计 37,9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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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 2023年执行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预算数比

2023年执行数

2024年预算数比

2023年执行数

（扣除中央基建投资）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执行数

扣除中央

基建投资

后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扣除中央

基建投资

后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增减额 增减(%)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200.00 -100.00%

20111 纪检监察事务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200.00 -100.00%

2011105 派驻派出机构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200.00 -100.00%

202 外交支出 931.06 931.06 981.32 159.89 821.43 981.32 50.26 5.40% 50.26 5.40%

20202 驻外机构 220.04 220.04 159.89 159.89 159.89 -60.15 -27.34% -60.15 -27.34%

2020201 驻外使领馆(团、处) 220.04 220.04 159.89 159.89 159.89 -60.15 -27.34% -60.15 -27.34%

20204 国际组织 711.02 711.02 821.43 821.43 821.43 110.41 15.53% 110.41 15.53%

2020401 国际组织会费 38.45 38.45 51.43 51.43 51.43 12.98 33.76% 12.98 33.76%

2020402 国际组织捐赠 672.57 672.57 770.00 770.00 770.00 97.43 14.49% 97.43 14.49%

206 科学技术支出 90.00 90.00 90.00 90.00 100.00% 90.00 100.00%

206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90.00 90.00 90.00 90.00 100.00% 9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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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类科目 2023年执行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预算数比

2023年执行数

2024年预算数比

2023年执行数

（扣除中央基建投资）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执行数

扣除中央

基建投资

后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扣除中央

基建投资

后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增减额 增减(%)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90.00 90.00 90.00 90.00 100.00% 90.00 1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83.04 1,283.04 1,385.14 1,385.14 1,385.14 102.10 7.96% 102.10 7.96%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83.04 1,283.04 1,385.14 1,385.14 1,385.14 102.10 7.96% 102.10 7.96%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
855.36 855.36 879.66 879.66 879.66 24.30 2.84% 24.30 2.84%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缴费支出
427.68 427.68 505.48 505.48 505.48 77.80 18.19% 77.80 18.19%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4,897.46 24,897.46 31,934.46 8,710.76 23,223.70 31,934.46 7,037.00 28.26% 7,037.00 28.26%

212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23,810.21 23,810.21 28,917.21 8,710.76 20,206.45 28,917.21 5,107.00 21.45% 5,107.00 21.45%

2120101 行政运行 8,289.82 8,289.82 8,710.76 8,710.76 8,710.76 420.94 5.08% 420.94 5.08%

212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934.54 2,934.54 4,612.02 4,612.02 4,612.02 1,677.48 57.16% 1,677.48 57.16%

2120106 工程建设管理 6,275.11 6,275.11 7,245.38 7,245.38 7,245.38 970.27 15.46% 970.27 15.46%

2120107 市政公用行业市场监管 1,492.94 1,492.94 2,079.19 2,079.19 2,079.19 586.25 39.27% 586.25 39.27%

2120109
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

监管
1,303.16 1,303.16 1,864.09 1,864.09 1,864.09 560.93 43.04% 560.93 43.04%

2120199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支出
3,514.64 3,514.64 4,405.77 4,405.77 4,405.77 891.13 25.35% 891.13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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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类科目 2023年执行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预算数比

2023年执行数

2024年预算数比

2023年执行数

（扣除中央基建投资）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执行数

扣除中央

基建投资

后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扣除中央

基建投资

后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增减额 增减(%)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202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1,087.25 1,087.25 3,017.25 3,017.25 3,017.25 1,930.00 177.51% 1,930.00 177.51%

2120201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1,087.25 1,087.25 3,017.25 3,017.25 3,017.25 1,930.00 177.51% 1,930.00 177.5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06.27 1,106.27 1,065.34 1,065.34 1,065.34 -40.93 -3.70% -40.93 -3.7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06.27 1,106.27 1,065.34 1,065.34 1,065.34 -40.93 -3.70% -40.93 -3.7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50.00 650.00 670.00 670.00 670.00 20.00 3.08% 20.00 3.08%

2210202 提租补贴 46.27 46.27 50.00 50.00 50.00 3.73 8.06% 3.73 8.06%

2210203 购房补贴 410.00 410.00 345.34 345.34 345.34 -64.66 -15.77% -64.66 -15.77%

合 计 28,217.83 28,217.83 35,456.26 11,321.13 24,135.13 35,456.26 7,238.43 25.65% 7,238.43 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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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121.89 8,121.89

30101 基本工资 2,841.15 2,841.15

30102 津贴补贴 3,024.58 3,024.58

30103 奖金 201.02 201.02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879.66 879.66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48 505.48

30113 住房公积金 670.00 67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857.24 2,857.24

30201 办公费 151.80 151.80

30202 印刷费 5.10 5.10

30204 手续费 0.30 0.30

30205 水费 1.20 1.20

30206 电费 4.80 4.80

30207 邮电费 152.40 152.40

30209 物业管理费 12.00 12.00

30211 差旅费 564.75 564.75

30213 维修（护）费 76.00 76.00

30215 会议费 420.00 420.00

30216 培训费 200.00 2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22.80 22.80

30226 劳务费 52.40 52.40

30227 委托业务费 60.00 60.00

30228 工会经费 130.00 130.00

30229 福利费 5.00 5.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7.05 77.05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50.00 55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71.64 371.64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0 2.00

30305 生活补助 2.00 2.00

310 资本性支出 340.00 34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340.00 340.00

合 计 11,321.13 8,123.89 3,1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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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2024年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389.92 290.07 77.05 77.05 22.80

三、2024 年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4 年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本级 2024 年收支总预算 39,305.78

万元，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支出包括：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外交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城乡社区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结转下年。

（二）2024 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本级 2024 年收入预算 39,305.78 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5,456.26万元，占90.21%；

其他收入 1,391 万元，占 3.54%；上年结转 2,458.52 万元，

占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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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4 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本级 2024 年支出预算 39,234.78 万

元，其中：基本支出 12,878.71 万元，占 33.95%；项目支出

25,056.07 万元，占 66.05%。

（四）2024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本级 2024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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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14.78 万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5,456.26 万元，占 93.52%；上年结转 2,458.52 万元，占

6.48%。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1.03 万元，占 0.4%；

外交支出 1,002.86 万元，占 2.64%；科学技术支出支出 90

万元，占 0.2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45.55 万元，占

4.87%；城乡社区支出 33,637.93 万元，占 88.72%；住房保

障支出 1,187.41 万元，占 3.13%。

（五）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本级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

拨款 35,456.26 万元，比上年增加 7,238.43 万元，增长

25.65%。主要是城乡社区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学

技术支出增加。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过紧日子有关

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严控一般性支出。同时坚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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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压，优化支出结构，合理保障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三大工程”建设、城市防水排涝能力提升工程等重点支出

需求，体现在有关支出科目中。

2.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结构情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本级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

拨款用于以下方面：外交支出（类）支出 981.32 万元，占

2.77%；科学技术（类）支出 90 万元，占 0.25%；社会保障

和就业（类）支出 1,385.14 万元，占 3.91%；城乡社区（类）

支出 31,934.46 万元，占 90.07%；住房保障（类）支出

1,065.34 万元，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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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纪检监察事务（款）派驻派出

机构（项）2024 年预算数 0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减少 200

万元，减少 100%，主要原因是 2024 年使用上年结转资金，

财政拨款预算相应减少。

外交支出（类）驻外机构（款）驻外使领馆（项）2024

年预算数 159.89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减少 60.15 万元，

下降 27.34%，主要原因是 2024 年部分开支动用以前年度财

政拨款结转资金安排，财政拨款预算相应减少。

外交支出（类）国际组织（款）国际组织会费（项）2024

年预算数 51.43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12.98 万元，

增长 33.76%，主要原因是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基本消化完毕，

2024 年经费支出通过当年财政拨款安排。

外交支出（类）国际组织（款）国际组织捐赠（项）2024

年预算数 770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97.43 万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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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4.49%，主要原因是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基本消化完毕，

2024 年经费支出通过当年财政拨款安排。

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

技术支出（项）2024 年预算数 90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

加 90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新增科技业务管理专项

费项目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4 年预算数

879.66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24.30 万元，增长 2.8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4 年预算数 505.48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77.80 万元，增长 18.19%，主

要原因是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增加。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

（项）2024 年预算数 8,710.76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420.94 万元，增长 5.08%，主要原因是行政单位公用经费增

加。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

管理事务（项）2024 年预算数 4,612.02 万元，比 2023 年执

行数增加 1,677.48 万元，增长 57.16%，主要原因是对外交

流合作工作经费增加。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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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项）2024 年预算数 7,245.38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

增加 970.27 万元，增长 15.46%，主要原因是增加既有建筑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专项整治等经费。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市政公用

行业市场监管（项）2024 年预算数 2,079.19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586.25 万元，增长 39.27%，主要原因是增加

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等

工作经费。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住宅建设

与房地产市场监管（项）2024 年预算数 1,864.09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560.93 万元，增长 43.04%，主要原因是

增加“三大工程”等相关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乡

社区管理事务支出（项）2024 年预算数 4,405.77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891.13 万元，增长 25.35%，主要原因是

增加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工作经费。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款）城乡社

区规划与管理（项）2024 年预算数 3,017.25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1,930 万元，增长 177.51%，主要原因是增加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工作经费。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2024 年预算数 670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20 万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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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08%。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

2024 年预算数 50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增加 3.73 万元，

增长 8.06%，主要原因是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基本消化完毕，

2024 年经费支出通过当年财政拨款安排。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2024 年预算数 345.34 万元，比 2023 年执行数减少 64.66 万

元，下降 15.77%，主要原因是优先使用结转资金，减少当年

预算安排。

（六）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本级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1,321.13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8,123.89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

费、住房公积金、生活补助；

公用经费 3,197.24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

（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

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

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

（七）2024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本级 2024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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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389.92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290.07 万元，

主要用于出席联合国及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重要国际会议、执

行双多边机制性任务、境外专项培训支出等；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 77.05 万元，主要用于各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

车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 22.8 万元，

主要用于外宾接待和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八）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本级 2024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5,979.82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410 万元、政府采

购服务预算 5,569.8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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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国际组织会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20]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9.76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51.43

上年结转 8.33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及时、足额缴纳国际建筑师协会、亚洲建筑师协会、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国际

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协会、国际结构混凝土协会、国际隧道与地下空间协会、国际煤气

联盟、APEC建筑师项目等8个国际组织会费，以促进我部相关社团在所加入国际组织

中发挥积极作用，提升我国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缴纳会费的国际组织的数量 8个 20

质量指标 会费缴纳率 100% 20

时效指标 国际组织会费缴纳时间
收到缴费通知30

日内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相关领域对外交流合

作，提升中国相关行业国际

话语权和影响力

较显著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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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20]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27.75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3,017.25

上年结转 10.50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开展乡村建设评价，进一步完善乡村建设评价指标和方法，健全乡村建设评价

机制，深入查找并推动解决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短板，确保乡村建设扎实有序推进，

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2.通过开展村镇建设方面的课题研究及调研评估，完善因地制宜建设小城镇的相关政

策和技术体系，提高各地小城镇建设水平；同时指导各地推进建制镇生活污水垃圾治

理工作，提升镇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水平。

3.通过开展农村危房改造相关课题研究、调研督导，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综合绩效评价

等，不断完善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建设管理政策和技术要求,优化农村低收入群体等

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政策，发现农房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短板，提高农房建设质量。

4.通过编写定点帮扶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案例和定点帮扶县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深入

开展调查研究，持续在定点帮扶县和对口帮扶县开展行业帮扶、人才培训、医疗教育

帮扶等帮扶举措，助力定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5.通过制作大型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全景式面向大众展示中国村庄之美智慧和

传统村落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要素，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调研、监督检查的次

数
≥19次 5

组织对帮扶县开展医疗、

教育、帮扶活动的次数
≥2次 5

组织会议、培训、座谈的

次数
≥17次 5

完成乡村建设、评价、自

然风貌等课题研究报告的

数量

≥27份 5

开展乡村建设评价省（市，

区）的数量
≥28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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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

纪录片拍摄的集数
≥5集 5

质量指标 课题验收通过率 ≥90% 10

时效指标 年度课题按期结题率 ≥90%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推动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宣传开展乡村建设评价的

工作成效的新闻稿件数量

≥15份 10

通过开展或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农房建设管理活动，

推动提高农村房屋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质量

是 10

通过拍摄并制作中国传统

建筑纪录片，弘扬和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展

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

聚力和感召力

是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定点帮扶县满意度 ≥8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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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和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20]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927.28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1,864.09

上年结转 63.19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围绕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若干重大问题、深入推进“新城建”试点等，开展课题研

究和专题研究，同时组织论坛、开展优秀成果评选等工作，推动构建定位明晰、特色

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智库体系，为制定相关政策或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提供

智力支撑，促进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2.推动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推进

城市危旧房改造工作、督促超大特大城市推进城中村改造等，解决住房困难问题、排

查城市危房等隐患住房、消除各类居住安全风险，推动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促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3.通过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开展市场监测分析和保交楼专项借款工作，掌

握市场形势；并加强交易租赁和产权管理、开发和征收管理、物业服务市场监管、房

产信息管理等工作，逐步建立健全房地产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通过开展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住房公积金数据治理指引、住房公积金区块链创新

应用等研究，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加快实施住房公积金缴存

管理办法、编制住房公积金使用管理办法等，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管理，提升住房

公积金服务水平，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实现高质量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会议、培训、座谈的次

数
≥22次 5

完成房地产、住房保障、住

房公积金等课题、监测报告

的数量

≥423份 5

开展房地产、住房保障、公

积金等调研、实地督察的次

数

≥96次 5

编制重点城市“住房指数”

的城市数量
≥90个 5

房地产市场监测试点城市的

数量
≥22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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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住房消费提取占公积金总额 ≥60% 5

课题验收通过率 100% 5

课题研究结果形成制度文件

的次数
≥2次 5

智库要报呈报部领导的次数 ≥15次 5

时效指标 年度课题按期结题率 ≥93.33%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落实中

央房住不炒目标
较显著 10

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缓

解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
较显著 10

围绕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若

干重大问题、住房公积金等

开展专题研究，推进智库建

设，为制定相关政策或出台

相关规范性文件提供智力支

撑

较显著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满意度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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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城市安全隐患排查与监管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20]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61.24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813.19

上年结转 148.05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前期研究、组织数字城建与智慧城市建设研究、停

车设施建设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修订研究等，不断提高城市建

设管理水平，着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绿色城市。

2.通过开展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管理等政策措施研究，组

织城市燃气安全管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管理培训和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等，

一方面促进各地城镇燃气、地下综合管廊安全稳定运行，另一方面提高城市供水安全

保障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专题调研、专项检查、

督导及考核的次数
≥63次 5

完成课题研究、跟踪评估

等报告的数量
≥20份 5

组织会议、培训、座谈的

次数
≥3次 5

水质检测城市数量 30个 5

水质检测采集样品数量 60个 5

质量指标

培训达标率 ≥90% 5

课题验收通过率 ≥95% 5

水质检测指标覆盖率 100% 5

时效指标

年度课题按期结题率 ≥90% 5

水质抽样检测工作方案编

制完成时间

2024年3月31

日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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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课题成果应用率 ≥80% 10

保障城市供水安全 较显著 10

提升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和管理水平，推动新开

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公里

数

≥250公里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参训人员满意度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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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20]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497.32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4,405.77

上年结转 91.55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开展城市更新制度机制和政策措施研究以及相关标准体系研究，对地方城市

更新实践进行跟踪指导和总结评估，推动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统筹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推动城市结构调整、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

2.通过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工作，收集整理分析城市体检的指标数据，摸清城市建设

与发展的本底情况，找出城市发展存在的不足与短板，并提出对策措施，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

3.通过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认定和保护名录进行动态更新管理，开展城乡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相关规划编制指导和技术审查、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课题研究工

作，保证数据更新的及时性，进一步提高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纲要

编制的质量，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分片区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开展

专项评估，及时掌握名城保护管理情况和各类保护对象的保存状况，督促指导各地

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提升历史文化名城监管水平。

4.通过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无障碍示范城市建设、城市园

林绿化相关课题研究工作，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制度体系，指导督促各地全面推

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及时发现和推动解决城市绿化方面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同时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和指导、生活垃圾分类第三方评估等

工作，提升垃圾分类质量水平。

5.通过开展或实施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建设项目，总结优秀经验做法和案例，不断推

进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

6.持续加强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建设，严格规范执法行为，树立新时代城市管理执法

队伍良好形象；同时查处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重大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营

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组织研究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相关政策，制订完善

标准体系，推动部、省、市三级平台建设，建立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平

台体系，提升城市管理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第三方评估的数量
≥28个 5

开展调研、督导、核查的次

数
≥45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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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培训、会议、座谈的次

数
≥29次 5

完成课题研究、调研报告、

评估报告、总结报告等报告

的数量

≥64份 5

城市更新试点、城市体检评

估涵盖城市的数量
≥60个 5

质量指标

培训达标率 ≥90% 5

课题验收通过率 ≥90% 5

历史文化名城第三方评估

累计覆盖率
≥52% 5

城市体检评估成果报告呈

报中央领导或部领导的次

数

≥2次 5

时效指标 年度课题按期结题率 ≥90%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向中办、国办报送城乡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信息专报次

数

≥2次 6

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

环境，推动实施改造的城镇

老旧小区数量

≥5万个 6

历史文化名城典型案例数

量
≥10个 6

通过指导各地充分利用城

市体检成果，促进科学编制

城市更新五年规划和年度

实施计划，合理确定城市更

新项目库，有序开展城市更

新

较显著 6

增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意识，媒体宣传报

道次数

≥3次 6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参训人员满意度 ≥90% 5

评估城市对城市体检评估

考核工作满意度
≥9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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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20]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217.98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4,172.71

上年结转 45.27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开展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编制及实施监督项目，提升工程建设标准水平，为工

程建设安全质量、节能减排、绿色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提供持续技术支撑；同时，

组织开展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调查统计和建设工程造价数据库标准体系编制工作，加

强工程数据积累，确保建设工程投资效益得到有效发挥。

2.通过推进建筑市场监管和行业发展各项工作，开展相关课题研究、调研、培训及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工作等，不断完善建筑市场监管法规制度建设，依法履行监

管职责，打击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提升建筑市场监督管

理水平。

3.通过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工程质量安全评价等工作，加大对工程质

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落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保障工程质量安全。

4.通过开展城乡建设抗震防灾、建筑工程（含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等方面的专

项课题、调查研究和监督检查工作，稳步提高新建、既有建筑工程抗震设防能力，

推动全国建筑工程（含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形势总体受控，提升人民群众对抗

震防灾工作和建筑工程（含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工作的满意度。

5.通过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审批环节，推动审批标准化、规范化、

便利化；同时逐步建立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机制，完善全国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消除制度性障碍，优化营商环境。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经费补助的工程建设规范

标准数量
≥60项 4

开展调研、监督检查的次数 ≥51次 4

组织会议、培训、座谈的次

数
≥7次 4

工程质量评价、专项治理检

查、监督执法检查省份的数

量

≥4省份 4

完成课题研究、调研报告、

评估报告、总结报告等报告

数量

≥17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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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国建筑工程（含轨道交通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检

查省份数量

≥15个 4

组织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全

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工作

试点城市数量

≥4个 4

质量指标

资质审查专家培训达标率 ≥90% 4

课题验收通过率 ≥92.5% 4

工程建设标准规范通过率 ≥99% 4

监督检查、评价发现问题整

改落实率
100% 4

时效指标

年度课题按期结题率 ≥90% 3

地震应急响应及时率 100% 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通过建立健全建设工程企

业资质数据库，为社会公众

提供资质信息查询服务，年

查询访问量逐年增长

≥5% 5

工程建设规范标准增长率 ≥5% 10

通过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

项治理行动，有效控制工程

质量安全事故和死亡人数，

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形势稳

定可靠，提升工程质量安全

水平

较显著 5

改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

间
≤120天 1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办事企业及群众对工程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的满意度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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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城市内涝治理指导评估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20]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17.00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917.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通过开展城市排水防涝程体系建设工作、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基地建设工作、

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进展及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等跟踪督查指导工作，推动城市水

务相关工作落实，提升城市水务治理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城市黑臭水体及污水

处理现场检查的城市数量
≥80个 5

开展演练的国家供水应急

救援基地数量
≥8个 5

城市黑臭水体遥感监测水

体数量
≥45个 5

开展海绵城市建设评估城

市的数量
≥60个 5

开展专题调研、专项检查、

督导及考核的次数
≥3次 5

完成课题研究、跟踪评估等

报告的数量
≥6份 5

质量指标

城镇供排水设施效率和体

系化水平有效提升（城市生

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70.7% 3

城镇供排水设施效率和体

系化水有效提升（城市公共

供水管网平均漏损率）

≤10% 2

评估报告验收通过率 100% 5

时效指标 各项工作完成时间 12月底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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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通过监督检查、监测，促进

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有效提

升

较显著 3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评估城市对海绵城市建设

评估工作满意度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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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向联合国人居署捐款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20]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83.21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770.00

上年结转 13.21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通过实施向人居署捐款项目，深入参与全球人居治理，宣传我国人居环境建设成就和

理念，提升我国在世界人居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与联合国人居署开展重要

合作项目数量
≥3个 20

质量指标
向联合国人居署提供年度

捐款的质量

固定用途捐款

保障在华机构

正常运转，特定

用途捐款能够

用于中方指定

方向

20

时效指标
向联合国人居署捐款及时

率
10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支持联合国人居署推动世

界人居事业发展，展示中国

作为负责任人居大国的良

好形象

较显著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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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更新应用（部本级）

主管部门及代码
[120]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300.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我部计划开展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更新应用项目，赴31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基础数据库建设工作调研指导和督促

检查，开展更新数据进行质量抽检核查工作，完成调查数据更新应用体系研究；同

时基于普查数据完成城市房屋建筑群抗震能力评价技术研究、不同地域建造特征的

农村房屋抗震能力评价技术研究、城市基础设施重点项目防灾能力评价技术研究等

研究工作，为编制相关技术标准编制工作提供支撑，切实提高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风险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能力，减少和降低灾害风险损失，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助力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更

新数据质量抽查核查报告数

量

3个 10

开展普查数据应用调研指导

工作次数
≥15次 5

完成普查数据应用于房屋建

筑与市政设施风险分析研究

课题数量

≥6个 5

开展调研、督促检查工作次

数
31次 10

质量指标 课题验收通过率 100% 10

时效指标 年度课题按期结题率 10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为提升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

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提供支撑
有效支撑 3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各地住建部门对于研究成果

应用满意度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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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120]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本级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49.00

执行率

分值（10）

其中：财政拨款 349.00

上年结转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通过开会部署、调研指导、第三方核实、督导评估等，指导地方推进城镇燃气安

全专项整治，及时消除燃气安全风险，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2.通过组织开展燃气安全管理体制机制研究、制作城市燃气安全宣传视频等，建立

健全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提升燃气安全管理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专项整治督导评估和调

研的城市数量
≥60个 10

开展城镇燃气安全整治专项

调研和督导的次数
≥20次 10

完成燃气安全管理相关课题

研究、试点研究等报告的数量
≥3份 10

质量指标

课题验收通过率 ≥90% 5

城镇燃气安全整治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整改落实率
≥90% 5

时效指标 年度课题按期结题率 ≥9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摸清城镇燃气安全、管道老化

更新改造状况，消除燃气安全

隐患

是 20

指导各地有针对性地制定整

治政策，提升燃气安全管理水

平

是 20



39

五、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

金。

二、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

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

等。

三、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

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结转下年：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

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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